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20162218號
訴願人：鄧00    址：台中市西屯區00街00號00樓                

訴願人因建築改良物及地上物補償費事件，不服南投縣中寮鄉公所101年7月23日中鄉建字第1010010083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緣中寮鄉公所於民國84、85年間受本府委託辦理投22線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建築改良物及地上物查估補償作業，因中寮鄉龍安村、內城村路段補償費計算方式與本府77年1月8日投府秘法字第127
223號令修正之「南投縣公共設施拆除合法房屋查估補償人口傢俱搬運費自動拆除獎助金發放標準」規定不符，將補償之金額乘以2.4倍，以致溢發1.4倍之補償費。嗣後經審計部南投縣審計室函文指示應辦理補償費溢領追繳，中寮鄉公所於94年7月8日及94年12月8日分別以中鄉建字第0940007278號函、中鄉建字第09400
17023號函知訴願人繳還溢領補償費，訴願人因送達處所不明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並以94年12月30日以中鄉建字第0940018023號函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強制執行，嗣於95年7月6日以中鄉建字第0950008367號函撤回執行。中寮鄉公所復於99年10月27日以中鄉建字第0990015996號

函移送行政執行，訴願人與其他溢領人共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65號、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1號判決確定。惟訴願人之執行名義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以101年6月21彰執戊99年費執專字第00055514號函復未合法送達而予退案，中寮鄉公所復以101年7月23日中鄉建字第1010010083號函命訴願人繳還溢領補償費並合法送達在案，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中寮鄉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查訴願人所不服中寮鄉公所101年7月23日中鄉建字第1010010

083號函略為：「主旨：有關台端於85年間領取投22線道路拓寬工程建築改良物及地上物補償費乙案，溢領金額請於101年8月18日前繳還本所，逾期未繳還者，本所將移送行政執行強制執行，請查照。…」其內容僅是通知繳還補償費，尚非行政機關本於法令規定所為之行政處分，此觀諸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1號判決意旨：「…是上訴人以系爭2函文要求被上訴人繳還溢領之系爭補償費，並非行政機關依法令規定，得逕以行政處分下命義務人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上訴人自不得逕以行政處分令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履行系爭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從而，系爭2函文並非命給付之下命行政處分，又無法律規定系爭2函文得作為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上訴人自不得據以對被上訴人進行強制執行，否則即屬違法。…」此有上開法院判決影本附卷可稽。故中寮鄉公所以101年7月23日中鄉建字第1010010083號函請求訴願人返還溢領補償費，核屬觀念通知性質，並未對訴願人之權利或利益發生具體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訴願人提起訴願，於法無據。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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